
信息披露

2025/9/6

星期六

B029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970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58

债券代码：241560� � � � �债券简称：24国工K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HAZEMAG & EPR GmbH

为

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HAZEMAG�Maroc�SARL

本次担保金额

2,042.37万摩洛哥迪拉姆 （约为1,610.50万元人民

币）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42.37万摩洛哥迪拉姆（含本次担保，约为1,610.50

万元人民币）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161,766.9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7.6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材国际” ）控股子公司德国哈兹玛格公司

（HAZEMAG� &� EPR� GmbH,以下简称“德国HAZEMAG” ）计划为其全资子公司HAZEMAG� Maroc�

SARL（以下简称“HAZEMAG� Maroc” ）以预付款保函的形式为OCP项目提供担保，并于2025年9月4日从

银行收到相应保函开出通知，预付款保函金额为2,042.37万摩洛哥迪拉姆（约为1,610.50万元人民币），保函

失效时间为该项目取得临时接收证书日（预计取得临时接收证书日为2027年4月30日）。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14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德国HAZEMAG为其全资子公司HAZEMAG� Maroc提供总额不超过6,4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公司

2025年担保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总

裁、财务总监共同负责并处理公司担保相关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HAZEMAG�Maroc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国HAZEMAG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Reda�Bouhti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11495

成立时间 2010年1月12日

注册地 卡迪里亚住宅区，地块27和28，第三层，编号19，利萨斯法街区，20230，卡萨布兰卡

注册资本 10万摩洛哥迪拉姆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所有类型的制造和工程，包括零部件和技术系统的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28.95 5,314.52

负债总额 6,843.44 5,193.65

资产净额 285.51 120.87

营业收入 1,473.79 2,235.57

净利润 34.50 8.46

三、预付款保函的主要内容

1、申请人：HAZEMAG� MAROC� Sarl

2、义务人：德国HAZEMAG

3、受益人：JESA� S.A.（为OCP项目业主）

4、保函金额：合计2,042.37万摩洛哥迪拉姆（约为1,610.50万元人民币）

5、生效及失效条款：保函自开立时生效，至项目取得临时接收证书时失效

6、适用规则：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鉴于HAZEMAG� Maroc于2025年4月签订了摩洛哥OCP集团BOUCRAA矿山Tremie半移动式料斗

EPC总承包项目的合同，根据合同规定，HAZEMAG� Maroc需要向业主分笔开具预付款保函，此次开具预付

款保函金额约2,042.37万摩洛哥迪拉姆。

此次担保为满足HAZEMAG� Maroc执行OCP项目需要，由德国HAZEMAG代为开立银行预付款保函，

HAZEMAG� Maroc的项目履约能力较强，且与业主有着长期合作的经验，此次提供担保风险相对可控，具

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总额为44.62亿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36%。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86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82%；公司及子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76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6.19亿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48%。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3.37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公司

及子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1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7%。

公司及子公司在未来12个月内确保任意时点融资担保余额不超过单家公司 净资产的50%，亦不超过公

司合并口径净资产的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734� � � � � �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2025-034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rjyYrM4ut2�或使用微信扫描下

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一、说明会类型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举办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半年度报

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总裁：朱向东先生

独立董事：许萍女士

财务总监：李莉丽女士

董事会秘书：戴晓燕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rjyYrM4ut2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

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霞菲

电话：（0591）83708108、83709680

邮箱：chenxiafei@star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734� � � � �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2025-033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424,98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424,98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1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2016年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实达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兴飞）限售股，情况如下：

1、核准时间

2015年12月31日实达集团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73号）《关于核准福建实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腾兴旺达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详见2016年1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公告》）

2、股份登记

2016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确认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数量为238,685,204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详见2016年5

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3、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单位：股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股数量 限售期

1

大连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深圳市腾兴旺达有限公司）

62,416,313 36个月

2 陈峰 9,424,984 36个月

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9,482,218 36个月

4

大连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萍乡市隆兴茂达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54,990 36个月

5 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7,281,921 36个月

6 天风证券天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24,778 36个月

合计 238,685,204

注1：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风证券天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已

分别于2019年6月、2023年6月解除限售，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2019年6月4日和2023年6月8日披露的相关解禁

公告；

注2：2021年11月，腾兴旺达持有的2,377万股股份因股票质押被司法拍卖，拍卖未能成交，2024年1月，被司

法抵债划转至金元证券－德邦创新资本－南京银行－聚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金元德创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名下；2024年6月，隆兴茂达持有的200万股股份因股票质押被司法拍卖，受让人为方蕾，2024年7月，相关股份

过户至方蕾名下；前述股份已于2024年10月解除限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17日披露的相关解禁公告。

注3：2024年9月，腾兴旺达和隆兴茂达所持公司合计42,301,303股股份因股票质押被司法拍卖，受让人为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2024年10月，相关股份过户至金元证券名下。 前述股份已于2024年

12月解除限售，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26日披露的相关解禁公告。

二、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收购深圳兴飞完成并形成限售股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73号）《关于核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

腾兴旺达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6年5月9日，公司新增股份登记数量为238,

685,204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51,558,394股变更为590,243,598股；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21号）《关于核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江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6年12月28日，公司新增股份登记数量为17,521,000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90,243,598股变更为607,764,598股；2017年2月8日，公司新增股

份登记数量为15,751,209股，公司总股本由607,764,598股变更为623,515,807股。 2019年7月18日，公司因王

江、王嵚、孙福林履行2018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公司减少股份共计1,143,491股，公司总股本由

623,515,807股变更为622,372,316股。

3、2021年12月2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实达集团《重整计划》，公司以现有总股本622,372,316股

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555,930,790股。 2022年2月14日，转增

完成后，实达集团的总股本由622,372,316股增至2,178,303,106股。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陈峰所持有上市公司9,424,98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43%。

（一）关于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大连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兴旺达）、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兴通讯）、陈峰、大连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隆兴茂达）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业绩承诺如下：

“本次补偿测算终止日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年及之后至2018年12月31日的所有会计年度 （“补偿期限” ）。

若本次交易完成日不迟于2015年12月31日，拟购买资产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11,560万元、13,600万元、15,840万元

和18,370万元；若本次交易完成日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之间，拟购买资产2016年、2017年及2018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3,600万元、15,840万元和18,370万元。 如在补偿期限内深圳兴飞截至当期累计的实际

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则补偿义务人应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将由实达集团、中兴通讯及腾兴旺达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将对目标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则

补偿义务人应另行向实达集团补偿期末减值额。具体程序参考盈利预测补偿的约定。每一补偿义务人期末减值额

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股份补偿数=期末减值补偿额/每股发行价格

期末减值补偿额=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该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前在深圳兴飞的持股比例/所有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前在深圳兴飞的持股比例－该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对应的补偿金额

如按照“期末减值额股份补偿数” 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超过了该等补偿义务人届时所持实达集

团的股份总数，则差额部分无需支付。 ”

（二）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根据陈峰出具的《关于所持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函》，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股份自相关股份登记至

本公司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约定执行。 若上市公司在股份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本公司因此取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

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 。

（三）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专审字[2017]D-0045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F[2018]D-0039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和立信中联专审字[2019]D-0058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深圳兴飞2016、2017、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盈利数

扣非后

实际盈利数

盈利预测数

差异数

（注1）

业绩承诺完成率（注

2）

2016年度 15,296.25 13,748.34 13,600.00 148.34 101.09%

2017年度 18,642.63 16,895.62 15,840.00 1,055.62 106.66%

2018年度 20,043.92 19,085.59 18,370.00 715.59 103.90%

注1：差异数为扣非后实际盈利数减去盈利预测数；

注2：业绩承诺完成率为扣非后实际盈利数/盈利预测数。

根据上表， 深圳兴飞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经审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均超过了

补偿义务主体盈利预测承诺数，业绩承诺已完成。

2、减值测试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专审字[2019]D-0060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第765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了解其持有的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咨询报告》、实达集团编制的《福建实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2018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和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所持深圳兴飞的股权在考虑股东

增资以及利润分配影响后评估价值高于重大资产重组时原股权评估价值，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业绩补偿义务人

（腾兴旺达、中兴通讯、陈峰、隆兴茂达）无需对公司进行减值补偿。

3、股份限售的承诺

陈峰以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到期日为2019年5月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峰通过2016年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取得的限售股份尚未解禁， 已严格遵守了关于股份限

售的承诺。

（四）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业绩承诺的影响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2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号）及2021年9月17日，公司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公告》，公司由于信息披露违规导致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17年、2018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如下：

1、对2017年度公司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的影响：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调减

367,297,301.51元，净利润无影响；

2、对2018年度公司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的影响：2018年度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总负债调增3,267,105.16

元，净资产调减3,267,105.16元，总资产无影响；2018年度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收入调减1,249,652,415.57元，营

业成本调减1,248,349,868.57元，财务费用调增1,964,558.16元，净利润调减3,267,105.16元；2018年度合并现

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调减30,000,000.00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调减1,964,

558.16元，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调增30,000,000.00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调增1,964,558.16

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根据上述事实，上市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无影响，对深圳兴飞2017年度已实

现净利润无影响；对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影响数为-3,267,105.16元。 考虑上述影响，在深圳兴飞2018年经审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基础上调减326.71万元后的盈利数为18,758.88万元，仍高于业绩补偿

义务人2018年度盈利预测承诺数18,370.00万元。 综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无实质影响。

四、影响陈峰限售股解禁事项的解除情况

根据2019年6月4日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因深圳兴飞尚有诉讼案件未审结，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合法利

益，待公司与腾兴旺达、陈峰以及隆兴茂达协商一致后，另行对腾兴旺达、陈峰以及隆兴茂达所持股份解除限售。

经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核查，截至《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部分诉讼案

件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实达集团对重整前所涉深圳兴飞债务已在重整时作出清偿安排且目前已清

偿完毕；在重整后的案件中，相关审判机关并未认定实达集团在作为深圳兴飞唯一股东期间，存在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形；深圳兴飞股权已由实达集团对外转让，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兴飞发生

的债务与实达集团不再相关；深圳兴飞目前破产程序已经终结，实达集团未在深圳兴飞此次破产程序中被相关法

院要求为深圳兴飞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认为，除已承担责任的案件外，实达集团不会新

增对深圳兴飞的债务承担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17日披露的《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实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部分诉讼案件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近期，公司收到法院判决书，要求公司为陈峰办

理所持有的 9,424,984�股公司限售股份的解禁手续。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核查，截至《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

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解禁

的核查意见》出具日，实达集团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原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作承诺的行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天风证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本次拟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清单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9月1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9,424,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1名，为自然人股东。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股占

总股本比例（%）

剩余限售股数量

陈峰 9,424,984 0.43 9,424,984 0.43 0

合计 9,424,984 0.43 9,424,984 0.43 0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9,424,984

合计 9,424,984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一、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50,000 0 450,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424,984 -9,424,984 0

3、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874,984 -9,424,984 450,000

二、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A股 2,168,428,122 +9,424,984 2,177,853,10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168,428,122 +9,424,984 2,177,853,106

合计 2,178,303,106 0 2,178,303,106

八、上网公告附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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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

GenSci140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一一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金赛药业注射

用GenSci140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GenSci140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500763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适应症：晚期实体瘤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enSci140是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靶向叶酸受体α亚型 （Folate� Receptor� Alpha,�

FRα/FOLR1）双表位抗体药物偶联物，由结合FRα不同表位的Fab和单域重链抗体（VHH）构成双表

位抗体，采用可裂解的连接子并搭载拓扑异构酶I（TOPO� I）抑制剂载荷。 GenSci140可同时结合肿瘤

细胞上表达的 FRα抗原的两个不同表位，增加抗体的结合和内化，促进TOPOI抑制剂细胞毒性载荷进

入细胞，从而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同时可通过旁观者杀伤效应进一步增强抑瘤效果。

临床前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GenSci140具有良好的肿瘤细胞结合和内化活性， 在卵巢癌等多种

CDX（细胞系来源的异体移植肿瘤）和PDX（患者来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无论FRα表达水平，均

展现了显著的抗肿瘤效果。 另外，GenSci140采用自主研发的接头技术，具备有效载荷活性强和连接子

血浆稳定性高等特性，在产生更强肿瘤杀伤作用的同时，还具备更优的潜在安全性。

综上，GenSci140凭借其创新的双表位设计、稳定的链接子技术和高效的细胞杀伤机制，有望成为

FRα阳性的肿瘤患者的潜在最佳治疗选择，尤其在FRα中低表达人群。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如子公司临床试验申请进展顺利，将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范围、优化产品结构，并丰富完善战略领

域产品线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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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半年度科创板生物制品及

CXO

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5日（星期一）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8日（星期一）至09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cabio.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9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15日 （星期一）15:

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生物制品及CXO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5日（星期一）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易德伟

董事、财务总监：王华标

独立董事：陈向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易华荣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15日 （星期一）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8日（星期一）至09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abio.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芳

电话：027-67845289

邮箱：zqb@cabi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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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泉股份” ）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

订版）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2024年4月29日，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上述相关事项。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4年5月16日， 公司聘请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相

关法律意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3、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4、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5、2024年6月3日，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查验结果，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际

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1,043人，参与认购对象最终缴纳的认购资金合计39,621万元，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设立规模为39,621万份 （1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6、2024年6月13日，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

公司股票281.572万股，交易对价11,999.06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

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7、截至2024年6月18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

公司股票925.9136万股，成交金额39,617.8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股票过户完成之日起12

个月，即自2024年6月19日起至2025年6月18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

8、2025年6月18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届满后至存续期届满前，可以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出售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

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9,259,136股已全部出售完毕。

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

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版）及《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版）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公司将按相关规定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

作。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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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兴发南路66号之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5,757,4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5,757,4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5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5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盛林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许学亮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736,542 99.9781 11,000 0.0114 9,956 0.0105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740,342 99.9820 7,200 0.0075 9,956 0.010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43,598 98.7323 1,203,944 1.2572 9,956 0.01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卢盛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5,657,354 99.8954 是

4.02

《关于选举卢治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5,485,738 99.7161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张燕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5,655,393 99.8933 是

5.02

《关于选举邓定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5,568,104 99.8022 是

5.03

《关于选举陈桂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5,657,552 99.8956 是

5.04

《关于选举谢春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5,651,794 99.88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

放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议

案》

7,525,270 99.7222 11,000 0.1457 9,956 0.1321

4.01

《关于选举卢盛林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7,446,082 98.6729

4.02

《关于选举卢治临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7,274,466 96.3987

5.01

《关于选举张燕琴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7,444,121 98.6469

5.02

《关于选举邓定远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7,356,832 97.4902

5.03

《关于选举陈桂林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7,446,280 98.6755

5.04

《关于选举谢春晓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7,440,522 98.59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一然、钟羡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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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卢盛林先生、卢治

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张燕琴女士、邓定远先生、陈桂林先生、谢春晓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许学亮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

上述2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与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1.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选举卢盛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ESG委员会。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陈桂林先生（召集人）、邓定远先生、谢春晓先生；

（2）提名委员会：邓定远先生（召集人）、张燕琴女士、谢春晓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燕琴女士（召集人）、陈桂林先生、卢治临先生；

（4）战略委员会：卢治临先生（召集人）、卢盛林先生、邓定远先生；

（5）ESG委员会：张燕琴女士（召集人）、卢盛林先生、许学亮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

集人（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桂林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聘任卢治临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卢盛林先生、许学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

学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叶建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余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职期限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2716188-8234

邮箱：info@optmv.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兴发南路66号之一

三、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相关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谨向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在任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附件：

卢盛林，男，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6年，与卢治临先生共同创办东莞市奥

普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任研发总监、副总经理；2008年7月至2015年12月，历任东莞理工学院讲师、

副教授；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研发总监；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副

总经理。

卢盛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687,414股，与卢治临先生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卢盛林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张燕琴，女，198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8�年7月至今，任东莞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专任教师。 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7月至今，兼任东莞市鼎通

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燕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燕琴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邓定远，男，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8年6月至2001年9月，任江

西警官学院法律部教师；2004年7月至今，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师；2005年至今，任广东踔

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邓定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邓定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桂林，男，196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6年7月至1997年9月，任广

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副总会计师；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 任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2001年6月至2012年10月， 任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2012年10月至

2021年11月，任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21年12月退休。 2022年7月至今，兼任广东

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桂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桂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谢春晓，男，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6年9月至2016年8月，任东

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专任教师；2016年9月至2021年12月，任东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成形制造

工程系主任；2021年8月至今，兼任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月至今,任东莞

理工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副院长；2024年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谢春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谢春晓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卢治临（常用名罗前），男，198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2003年至2005年，开办个体服装

店；2006年，与卢盛林博士共同创办东莞市奥普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3年至2016年9

月，任东莞市奥普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任公司董事长兼

任总经理；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5年7月至今，任东莞市赛视软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经理；2016年2月至2019年8月，任香港奥普特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惠州市奥普特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任奥普特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18年7月至今，任奥普特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2025年6月至今，任东莞市泰莱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治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485,559股，与卢盛林先生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卢治临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许学亮，男，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97年7月至2003年11月，历任艾一资讯有限公

司程序员、业务员、顾问、经理；2003年12月至2009年10月，历任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售前

总监、渠道总监；2009年11月加入东莞市奥普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6年9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9年7月至今，任奥普特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

年8月至今，任东莞市奥普特智能传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许学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30,593股， 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盛林先生、 卢治临先生的一致行动

人。 许学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叶建平，男，197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7年9月至2001年10月,任湖北天宝粮油有

限公司会计；2001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奔辉（深圳）木制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2005年4月至2010年

10月,任福群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0年11月至2016年4月,任骏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2016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8月至今，任东莞市奥普特智能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

叶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06股，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叶建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余丽，女，199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

职于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余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余丽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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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概述

2025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

保内贷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中实际资金需求，公司基于整体考虑，拟向银行申请办理不超

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业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等。 本事项将由

Invengo�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子公司” ，中文名：远望谷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约定为准。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外保内贷额度的公告》（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

二、保证金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为了担保质权人与公司签订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323万元整， 合同编号：

JK166625000332，以下简称“主合同” ）的履行，新加坡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协商

一致，订立了《保证金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保JK166625000332，以下简称“本合同” ），主要内容如

下：

1、出质人：远望谷技术有限公司

2、质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保证范围：

出质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质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

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复利）、以及债务人

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质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

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如主合同所涉业务为开立信用证， 本合同项下保证金所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还应包括信用证条款

所允许溢装部分的金额。

4、保证金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金金额为：（币种）美元（大写）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出质人保证

按照主合同及本合同的约定以及质权人的要求增加或补充保证金金额。

三、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5-082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选举

郭春丽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郭春丽女士由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变更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附件：郭春丽女士简历

郭春丽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2年生，200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市场营

销与电子商务专业，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

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分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东南公司总

经理，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助理，2012年

1月至2022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11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

截至2025年9月5日，郭春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91,6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和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